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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日照市华业玻璃有限公司、国家特种玻

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可乐丽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天津信堡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皓晶玻璃有限公司、保定市大韩玻璃有限公司、东莞

市群安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勇、韩影、嵇书伟、黄建斌、张红媛、熊岳峰、李江、汤庆文、周臻、安吉申、邱文心、

于子轩、蔡金、孟照林、郭佳欣、康俊、张君、刘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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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空地板、踏步、步道及栈道玻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悬空地板、踏步、步道及栈道玻璃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承载人员的悬空地板、踏步、步道及栈道用玻璃。

本标准不适用于围护结构的护板或顶棚等玻璃制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２１６　外径千分尺

ＧＢ／Ｔ２６８０　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

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ＧＢ／Ｔ４１６７—２０１１　砝码

ＧＢ／Ｔ５１３７．１—２００２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力学性能试验

ＧＢ１５７６３．２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２部分：钢化玻璃

ＧＢ１５７６３．３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３部分：夹层玻璃

ＪＣ／Ｔ１０５０—２００７　地面石材防滑性能等级划分及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５７６３．２和ＧＢ１５７６３．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悬空地板玻璃　狊狌狊狆犲狀犱犲犱犳犾狅狅狉犵犾犪狊狊

依靠边框或点式支撑，架空安装高度不大于１ｍ，用作地板板面的玻璃。

３．２　

悬空踏步玻璃　狊狌狊狆犲狀犱犲犱狊狋犪犻狉犵犾犪狊狊

依靠边框或点式支撑，用作台阶或楼梯踏板的玻璃。

３．３　

悬空步道及栈道玻璃　狊狌狊狆犲狀犱犲犱狋狉犪犻犾犪狀犱狆犾犪狀犽狉狅犪犱犵犾犪狊狊

依靠边框或点式支撑，安装在连接建筑物、跨越河流或依山体修建的架空通道上，用作行人步行路

面的玻璃。

３．４　

防滑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狊犾犻狆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物体克服最大静摩擦力，刚好产生滑动时的切向力与垂直力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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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产品分类

产品分为悬空地板玻璃、悬空踏步玻璃、悬空步道及栈道玻璃。

５　材料

５．１　玻璃

悬空地板、踏步、步道及栈道玻璃由玻璃、中间膜材料组合而成。所采用的材料均应满足相应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关技术条件或订货文件要求。

可选用：浮法玻璃、超白玻璃、压花玻璃等。

可以是：无色的、本体着色的；透明的、半透明的、不透明的；钢化的、均质钢化的、半钢化的、非钢化

的；表面处理的，如喷砂的、蚀刻的。

５．２　中间膜

可选用：ＰＶＢ中间膜、离子性中间膜。

可以是：无色的、有色的、透明的、半透明的，不透明的。

６　要求　

６．１　外观质量

６．１．１　边部质量

构成制品的每层玻璃的直边均应倒棱、细磨，整条边部倒棱宽度应不小于１ｍｍ，裸露使用的边部

应抛光处理。细磨后的玻璃端面不应有亮斑，细磨和抛光处理后的边部不应存在崩边缺陷。异形边的

边部质量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１．２　钻孔及开槽

孔的位置应符合ＧＢ１５７６３．２规定，钻孔内壁应细磨或抛光处理，孔周应倒棱且应无崩边或裂纹，孔

径偏差应小于０．５ｍｍ；开槽处应精磨或抛光处理，应无崩边或裂纹，两边倒棱应均匀一致，棱宽应不小

于１ｍｍ。

６．１．３　角部质量

角部应磨安全角，不应出现崩边和缺角。

６．１．４　点缺陷

点缺陷应符合表１要求。

２

犌犅／犜３８７８４—２０２０



表１　点缺陷允许数量

点缺陷尺寸 缺陷数／（个／ｍ２）

直径≤０．３ｍｍ 允许存在

０．３ｍｍ＜直径≤０．５ｍｍ 不得密集存在ａ

０．５ｍｍ＜直径≤１．５ｍｍ ≤２

直径＞１．５ｍｍ 不存在

　　
ａ 下述情况为对密集存在的描述：

ａ）　两层玻璃时，直径２００ｍｍ区域缺陷个数４个或４个以上；

ｂ）　三层玻璃时，直径１８０ｍｍ区域缺陷个数４个或４个以上；

ｃ）　四层玻璃时，直径１５０ｍｍ区域缺陷个数４个或４个以上。

６．１．５　线缺陷

线缺陷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线缺陷允许数量

缺陷名称
说明

宽度 长度
缺陷数／（条／ｍ２）

线缺陷

犠＜０．１ｍｍ 犔≤７５ｍｍ ２．０

犠＜０．１ｍｍ 犔＞７５ｍｍ 不准许

０．１ｍｍ≤犠≤０．２ｍｍ
犔≤３０ｍｍ １．０

犔＞３０ｍｍ 不准许

犠＞０．２ｍｍ — 不准许

　　注：压花玻璃、表面经过处理蚀刻玻璃等不对线缺陷作要求。

６．１．６　脱胶

不准许存在。

６．２　尺寸允许偏差

６．２．１　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

矩形制品的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３的规定。其他形状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由供需双方

商定。

表３　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尺寸（边长犔） 允许偏差

犔≤１０００
＋１．５
－２．０

１０００＜犔≤２０００
＋２．０
－３．０

犔＞２０００ 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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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叠差

叠差见表４。

表４　叠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尺寸（边长犔） 叠差

犔≤１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犔≤２０００ ≤２．０

犔＞２０００ 供需双方商定

６．２．３　厚度允许偏差

厚度允许偏差见表５。

表５　厚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厚度（犇） 允许偏差

犇≤３２ ±１．５

３２＜犇≤４０ ±２．０

４０＜犇≤５０ ±２．５

犇＞５０ 供需双方商定

６．２．４　对角线差

矩形玻璃对角线差应不大于对角线平均长度的０．２％。

６．３　可见光透射比

可见光透射比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４　耐热性能

耐热性能试验后，允许试样存在裂口，超出边部或裂口１３ｍｍ部分不应产生目视可见的气泡、浑浊

及脱胶现象。

６．５　耐老化性能

耐老化性能试验后，允许试样存在裂口，超出边部或裂口１３ｍｍ部分不应产生目视可见的气泡、浑

浊及脱胶现象，试验后可见光透射比变化值应不大于５％。

６．６　静态载荷

静态载荷试验后，组成试样的各层玻璃均不应破裂。

６．７　动态载荷

动态载荷试验后，组成试样的各层玻璃均不应破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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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抗冲击性能

６．８．１　悬空地板玻璃试验后允许破裂，不应出现穿透性洞口。

６．８．２　悬空踏步玻璃试验后，组成试样的各层玻璃至少有一层玻璃保持完整不破坏。冲击面的背侧玻

璃剥落的碎片总质量不应超过相当于试样６５ｃｍ２ 的质量，最大碎片的质量不应大于相当于玻璃１０ｃｍ２

的质量。

６．８．３　悬空步道及栈道玻璃试验后，组成试样的各层玻璃至少有一层玻璃保持完整不破坏。冲击面的

背侧玻璃剥落的碎片总质量不应超过相当于试样１００ｃｍ２ 的质量，且最大碎片的质量不应大于相当于

玻璃２０ｃｍ２ 的质量。

６．９　破碎安全性能

试样维持荷载时间应不小于１ｍｉｎ。

６．１０　防滑系数

防滑系数应不小于０．５，有特殊要求制品的防滑系数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１１　抗连续冲击性能

抗连续冲击性能试验后，组成试样的各层玻璃至少有一层玻璃保持完整不破坏。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试验条件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均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ａ）　温度：２３℃±５℃；

ｂ）　相对湿度：４０％～８０％。

７．２　外观质量

７．２．１　试样

以制品为试样。

７．２．２　边部质量

试样平放或立放，在自然光线下目视检查磨边和倒棱质量。棱宽用精度为０．５ｍｍ的钢直尺测量。

７．２．３　钻孔及开槽

将试样平放或立放，在自然光线下目视检查钻孔及开槽磨边质量，钻孔和开槽的尺寸偏差、位置偏

差用精度为０．５ｍｍ的钢卷尺或同精度以上的量具测量，钻孔直径偏差用精度为０．０１ｍｍ的游标卡尺

测量。

７．２．４　角部质量

自然光线下目视观察。

７．２．５　点缺陷

在自然光线下，用放大１０倍、精度０．１ｍｍ的读数显微镜测量点缺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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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６　线缺陷

在自然光线下，宽度用放大１０倍、精度０．１ｍｍ的读数显微镜测量，长度用精度为０．５ｍｍ的钢直

尺测量。

７．２．７　脱胶

在自然光线下目视观察。

７．３　尺寸及允许偏差

７．３．１　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

用最小刻度为０．５ｍｍ的钢直尺或钢卷尺在长、宽边的中点分别测量平行边的距离，实测值与公称

尺寸之差即为长、宽度允许偏差。

７．３．２　叠差

　　说明：

１———玻璃；

２———中间膜；

犱———叠差。

图１　最大叠差测量示意图

最大叠差测量示意图见图１，按图示找到最大叠差位置，使用直角尺和精度为０．５ｍｍ的钢直尺沿

玻璃周边测量，读取叠差最大值。

７．３．３　厚度及其偏差

使用符合ＧＢ／Ｔ１２１６规定的外径千分尺或具有同等以上精度的量具，在玻璃各边中心进行测量取

其平均值，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特殊形状的玻璃的测量点由供需双方商定。

７．３．４　对角线差

用精度为０．５ｍｍ的钢卷尺或其他工具测量两条对角线长度犔１、犔２，其差值的绝对值为对角线差。

计算对角线平均值犔ａｖ及０．２％犔ａｖ，对角线差与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７．４　可见光透射比

以制品或与制品相同材料，在相同工艺下制备的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试验片为试样，按ＧＢ／Ｔ２６８０

测试。

７．５　耐热性能

７．５．１　试样

３块规格不小于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的与制品相同材料，在相同工艺下制备的试验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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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２　试验装置

控温精度不超过±３℃电热鼓风干燥箱，或能够加热至水沸腾的装置。

７．５．３　试验程序

将３块试样用鼓风干燥箱加热至１００
　０

－３℃，并保温２ｈ，然后将试样冷却至室温。或者把试样垂直

浸入加热至１００
　０

－３℃的热水中２ｈ，然后将试样从水中取出冷却至室温。为了避免热应力造成试样出现

裂纹，可先将试样在６５℃±３℃的温水中浴热３ｍｉｎ。

７．６　耐老化性能

７．６．１　试样

３块规格为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的与制品相同材料，在相同工艺下制备的试验片。

７．６．２　试验装置

老化试验箱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光源为氙灯，光谱范围为３００ｎｍ～８００ｎｍ，功率为２．５ｋＷ，玻璃表面的辐照强度为１０００Ｗ／ｍ
２±

１００Ｗ／ｍ２；

ｂ）　有加热装置，在试验过程中，能维持黑板温度６３℃±３℃的范围内；

ｃ）　有可控制定时喷淋装置。

７．６．３　试验程序

试样在７．１规定的条件下至少放置４ｈ，按照ＧＢ／Ｔ２６８０测试可见光透射比，之后将试样水平放在

试验箱内的支架上，玻璃实际安装时的上表面面向光源，试验过程中保持黑板温度６３℃±３℃，每

１２０ｍｉｎ照射中进行１８ｍｉｎ水喷淋。共进行４８０ｈ试验。试验后冷却至室温观察，再按照ＧＢ／Ｔ２６８０

测试可见光透射比，计算照射前后可见光透射比的差值。

７．７　静态载荷

７．７．１　试验装置

边框支撑或点支撑装置，符合ＧＢ／Ｔ４１６７—２０１１中 Ｍ３ 级的２０ｋｇ、１０ｋｇ砝码。支撑框架及加载

状态见图２和图３。

　　说明：

　　１———砝码；

２———上钢框；

３———橡胶垫；

４———钢板；

５———下钢框；

６———试样。

图２　支撑框架及加载状态示意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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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砝码；

２———试样；

３———试验框架。

图３　支撑框架及加载状态俯视图

７．７．２　试样

以制品为试样。

７．７．３　试验程序

试验前试样在７．１规定条件下至少放置４ｈ，固定在支撑装置上，将厚为２ｍｍ左右的毛毡平铺在

玻璃上表面。按照每平方米施加８００ｋｇ±１０ｋｇ的载荷，根据试样面积计算载荷并确定砝码数量，在距

支撑位置１００ｍｍ以外的位置码放砝码，所有砝码应均匀码放。达到规定载荷时开始计时，并维持荷载

４ｈ，观察并记录试样的状态。

７．８　动态载荷

７．８．１　试样

以制品为试样。

７．８．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两部分组成，框支撑或点支撑装置、冲击装置。冲击装置包括冲击体、牵引装置以及防

止冲击体与玻璃出现点接触的导向装置。冲击体为两个底面用邵尔 Ａ５０的橡胶包裹的，直径为

１００ｍｍ±２ｍｍ 圆柱形的１００ｋｇ±１ｋｇ的重物，两个冲击体边缘间距为１００ｍｍ±２ｍｍ，下落时冲击

体做自由落体运动。由牵引装置控制冲击频率。冲击装置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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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悬挂及牵引装置；

２———冲击体；

３———试样；

４———冲击体导向筒。

图４　动载荷试验装置示意图

７．８．３　试验程序

试验前试样在７．１规定的条件下放置４ｈ以上，以框支撑或点支撑方式固定。冲击体从３００ｍｍ±

５ｍｍ高的位置落下，矩形玻璃冲击点位置为试样表面几何中心点沿长度方向两侧，两个冲击体以三秒

冲击一次的频率交替冲击试样，每个冲击体冲击２００次，观察记录试验结果。

７．９　抗冲击性能

７．９．１　试样

与制品相同材料，在相同工艺下制备的试验片，试样尺寸１１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数量６块。

７．９．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试验框架和冲击体及导向装置组成。试验框架符合ＧＢ／Ｔ５１３７．１—２００２第９章要求；

悬空地板玻璃、悬空踏步玻璃冲击体为质量为２２６０ｇ±２０ｇ的钢球，悬空步道及栈道玻璃冲击体为质

量为５０００ｇ±５０ｇ的钢球，如图５所示，材质为４５＃钢，上部为圆柱体，直径８０ｍｍ±２ｍｍ，下部为圆

锥体，顶角曲率半径为５ｍｍ±１ｍｍ。锥体顶角为冲击时与试样接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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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５　冲击体剖面图

７．９．３　测试程序

３块试样在－２０℃±３℃、３块试样在６０℃±３℃的环境下至少放置４ｈ，在５ｍｉｎ内，将试样放在

上钢框上，并用扭力扳手旋紧螺丝，旋紧的过程中最小扭矩为３０Ｎ·ｍ。冲击高度为１８００ｍｍ，自由落

体冲击，冲击点应在试样中心２５ｍｍ范围内，观察并记录各层玻璃的破碎和被冲击面背侧玻璃的剥落

情况。

７．１０　破碎安全性能

７．１０．１　试样

以制品为试样、数量４块。

７．１０．２　试验装置

框支撑或点支撑装置。

７．１０．３　试验程序

２块试样在－２０℃±３℃、２块试样６０℃±３℃的环境下至少保温４ｈ，按照实际使用方式固定到

试验装置上，按７．７．３计算试验所需的载荷和砝码数量并摆放好，冲击试样角部依次破坏玻璃下表面、

上表面，从破坏时开始计时，记录试样维持荷载状态的时间（指从玻璃破坏到玻璃从框架脱落的时间），

下落时间在１ｍｉｎ及以内的记录具体时间，下落时间大于１ｍｉｎ的，下落时间记为“＞１ｍｉｎ”。

７．１１　防滑系数

以３块制品为试样。试验程序、方法按ＪＣ／Ｔ１０５０—２００７进行，分别测试试样的干态表面和湿态表

面防滑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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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　抗连续冲击性能

７．１２．１　试样

与制品相同材料，在相同工艺下制备的试验片，试样尺寸为１１００ｍｍ×９００ｍｍ，数量３块。

７．１２．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试样固定装置和冲击体组成。冲击体为直径为１００ｍｍ±０．２ｍｍ、质量为４１１０ｇ±６０ｇ

的抛光处理过的钢球。

试样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试验台的框架用Ｌ型角钢构成，并保持试样水平；

ｂ）　试样四周固定尺寸为（３０±５）ｍｍ；

ｃ）　紧固试验体框架的部分使用宽３０ｍｍ、厚４ｍｍ、硬度４０ＩＲＨＤ～６０ＩＲＨＤ的橡胶。

７．１２．３　试验程序

试验前，试样在７．１的条件下放置４ｈ。钢球的中心位置在距离试样表面３０００ｍｍ的高度，做自由

落体运动，观察冲击后试样状态。冲击面为使用时向上的面，冲击点为犪、犫、犮三点，如图６所示。试验

时，以５ｓ时间间隔依次冲击犪、犫、犮三点，观察冲击后试样状态。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试样；

２———定位销；

３———橡胶垫；

４———钢制框架。

图６　抗连续冲击性能试验装置和冲击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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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总则

悬空地板、踏步、步道及栈道玻璃的要求、试验方法及检验项目对应条款见表６。

表６　要求、试验方法及检验项目对应条款

试验项目

要求

悬空地板玻璃

悬空踏步玻璃

悬空步道及

栈道玻璃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

外观质量 ６．１ ６．１ ７．２ √ √

尺寸允许偏差 ６．２ ６．２ ７．３ √ √

可见光透射比 ６．３ ６．３ ７．４ — √

耐热性能 ６．４ ６．４ ７．５ — √

耐老化性能 ６．５ ６．５ ７．６ — √

静态载荷 ６．６ ６．６ ７．７ — √

动态载荷 ６．７ ６．７ ７．８ — √

抗冲击性能 ６．８ ６．８ ７．９ — √

破碎安全性能 ６．９ ６．９ ７．１０ — √

防滑性能 ６．１０ ６．１０ ７．１１ — √

连续抗冲击性能 — ６．１１ ７．１２ — √

　　注：√表示需要检验该项目；—表示该项目不做要求或者不检验该项目。

８．２　检验分类

８．２．１　型式检验

８．２．１．１　检验项目按表６的规定。

８．２．１．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ｃ）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累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进行一次检验；

ｄ）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８．２．２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按表６的规定。

８．３　组批与抽样规则

８．３．１　产品的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应按照表７进行随机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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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抽样规则

批量范围 抽样数量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２～８ ２ ０ １

９～１５ ３ ０ １

１６～２５ ５ １ ２

２６～５０ ８ ２ ３

５１～９０ １３ ３ ４

９１～１５０ ２０ ５ ６

１５１～２８０ ３２ ７ ８

２８１～５００ ５０ １０ １１

８．３．２　产品的静态载荷、动态载荷试验分别从该批产品中抽取面积最大和长宽比最大的各１块试样进

行试验，试样在试验过程中未破坏时，可用于其他性能试验。

８．３．３　产品每个温度下的破碎安全性试验分别从该批产品中抽取面积最大和长宽比最大的各１块，共

计４块试样进行试验。

８．３．４　产品的其他性能根据标准要求的规格和数量从制品中抽取或制作与制品相同材料、在相同工艺

下制备的试验片进行试验。

８．４　判定规则

８．４．１　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

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表７的不合格判定数，则认为该批产品的外观质

量、尺寸及允许偏差不合格。

８．４．２　耐热性、耐老化性能

三块试样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一块符合时为不合格。当两块试样符合时，追加三块试样重新进

行试验，三块全部符合要求为合格。

８．４．３　静态载荷、动态载荷、抗冲击性能、破碎安全性能、防滑性能、抗连续冲击性能

全部试样符合要求为合格。

８．４．４　批次合格判定

上述各项中，所有项目均合格，该批产品合格；有一项不合格，则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９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９．１　包装

玻璃包装应便于装卸运输，玻璃与玻璃、玻璃外包装箱间应有防划伤或其他外观缺陷产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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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标志

玻璃包装上应有标志或者标签，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注册商标、厂址等信息，并印有“轻搬轻放，

防水防潮”字样。

９．３　运输

产品运输方式和搬运规则，应符合相关规定。

运输时，玻璃间不应相互剧烈晃动、碰撞、滑动和倾倒，长度方向应与车辆运输方向相同，应有防雨

措施。

９．４　贮存

玻璃应贮存在通风、防潮、有防雨措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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